
1

关于开展“双减”和校园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

督导检查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相关工作安排，为全面规范中小学“双减”

工作和学校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督导检

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检查时间

2022 年 6 月 15 日起由责任督学分片区对全县中小学校、幼儿

园（含民办）进行督导检查。

二、督导检查内容

本次督导检查的主要内容有：“双减”工作（具体内容见：“关

于转发《自治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

全区‘双减’督导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”）、校园安全大排

查大整治工作落实情况。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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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（一)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对照检查内容进行认真的自查。

中小学校要根据“双减”内容形成工作报告，提炼学校开展“双减”

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可推广的经验，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。

（二）各责任督学要根据督导检查内容进行细致的检查核实，

及时填写督导检查记录单。在检查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，

并要求学校立即整改。同时，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对教育教学

工作的监督指导。

(三)督导检查结束后各片区要形成督导通报，要逐校列出问题

清单，于 6 月 28 日前将督导检查资料上报政府教育督导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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